第三章：你需要向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吗？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的章程，无论研究项目是否有机构资助，所有涉及人体被试的研究活动都需经过委员会的审核通过才能开展。这些研究活动包括：

· 博士论文
· 硕士论文

· 前期研究

· 课堂任务

· 研究课题
涉及下述情况的研究项目的开展都需要获得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

· 项目的资金来源是华东师范大学

· 项目是由华东师范大学的职员或机构主持和进行，无论研究项目在何处进行

· 项目由其他机构职员主持和进行，但项目进行地点在华东师范大学

· 项目利用华东师范大学非公开化的信息获取及招募潜在受试者并获取研究数据

· 项目涉及使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职员及设施
涉及利用某些特定数据的研究不需经过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及批准：
· 公共开放数据库

· 生物样本和病人数据

· 无法追踪识别受试者信息的数据，且数据不是来源于其它研究项目
具体请参照《判断研究项目是否涉及人体实验自查表》。
